
附件

三元区计划生育协会关于持续推进
2026年生育关怀—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

保险工作的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街道），区直各部门、辖区有关单位：

根据三明市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关于扎实做好2026年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通知》（明计生协〔2026〕3号）和2026年3月12日召开的全市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对接会及《十届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纪要》（2022年4月8日召开）等有关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经研究决定，持续推进2026年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帮助计划生育家庭增强抵抗风险能力，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深化生育关怀行动。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精神，深入开展“三争”行动，持续推动“四领一促”工作，走稳走实共同富裕实践路径，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大局，以落实“六项重点任务”为核心，以生育关怀、家庭健康为主线，着力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推进健康三元建设中主动作为并作出应有贡献。
二、工作目标

2026年，要继续把提升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参保率作为推进工作的任务目标，通过“多元化”出资，即通过政府出资、单位出资、社会捐助、家庭自愿等筹资投保模式，不断提高计生家庭保险的覆盖面，让更多的计生家庭得到保险保障和关怀。
1.政府出资。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即2016年1月1日前）的农村二女户、农村独生子女户（含一农一居半边户）、农村脱贫户（违反计生政策除外），全区计生特殊家庭（即失独和伤残家庭）和低保户（违反计生政策除外）等对象均纳入政府出资投保，每户每年度50元，由区财政预算支出。

2.单位出资。积极鼓励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违反计生政策除外）和村居干部（违反计生政策除外）纳入年度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保费由各单位自行确定和承担。

3.自主缴费。鼓励各乡镇、街道继续对自主缴费参加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的家庭（违反计生政策除外）采取补助措施，引导鼓励计生群众自主出资投保。

三、保险内容

1.投保对象。凡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夫妇及其子女，年龄为出生28天至65周岁（含65周岁，续期可以放宽至70周岁）的身体健康者，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无双亲的，可在直系亲属中指定一名6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的法定监护人为共同被保险人。

2.保险金额。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以家庭为单位，投保对象实行自愿投保。保费分50元版、100元版、200元版三种。50元版保险责任合计16.70万元，其中意外伤害身故及伤残保障分别8万元（家庭成员均分），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补偿0.7万元（家庭成员共享）；100元版保险责任合计41.4万元，其中意外伤害身故及伤残保障分别20万元（家庭成员均分），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补偿1.4万元（家庭成员共享）。200元版保险责任合计52.7万元，其中意外伤害身故及伤残保障分别为25万元（家庭成员均分），意外伤害医疗费用2.7万元（家庭成员共享）。
	保障内容
	50元版
	100元版
	200元版
	备注

	意外伤害身故
	8万
	20万
	25万
	家庭成员均分

	意外伤害伤残
	8万
	20万
	25万
	家庭成员均分

	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补偿
	0.7万
	1.4万
	2.7万
	家庭成员共享


3.保险期限。保险期限为一年，自计划生育家庭同意投保、交纳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生效，至约定终止日二十四时止。
四、工作要求

1.要凝聚共识，强化责任担当。计生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工作是一项惠民工程，是聚焦家庭健康和生育关怀的具体体现，各乡镇（街道）要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进一步厘清思路、做好基本盘，寻找薄弱点，消除空白点，拓展保险对象、拓展参保渠道。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把好事宣传好、部署好、落实好，着力提高计划生育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2.要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围。要召开专题动员部署会，把好的政策宣传到村（居），宣传到户到人，要坚持“线上”“线下”宣传相结合，通过新媒体、宣传品、典型事例、重大节日等有效方式，广泛宣传计生保险的好处、投保方式、理赔程序，提高群众知晓率，不断增强计生家庭参保的主动性，提升计生保险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

3.要各司其职，提供便捷服务。区计生协会与保险公司要加强沟通联系，理顺关系，不断优化投保、报案、理赔流程，做到“小案快办”“大案急办”“特案特办”，应赔尽赔，快捷理赔。保险公司要负责信息平台建设、业务培训、保单送达、释疑解惑、数据汇总、信息沟通、跟踪随访，积极拓展网上理赔通道，为计生家庭提供更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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